
智慧財產法院 102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53號刑事判決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     

 

選任辯護人 ○○○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商標法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2年度智易字第 7 

號，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

署 101 年度偵續字第 308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

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以：(一)被告以「速潔」2 字為名稱之 2 家公司及其所申請

之商標圖樣，均非使用於汽車美容服務之項目，而係僅限於洗車用品及亮光

臘等商品之範疇。(二)且被告自承：伊於 99年之前均只有經營洗車用品之買

賣，並無從事洗車美容之服務項目，直至 99年 1月 25日開設洗車場從事洗

車美容之後始去變更營業執照，而被告於 95、96 年間已因曾至告訴人之工

作室推銷洗車用品而與告訴人間具有契約、地緣及業務上之往來，且被告於

101 年 9 月 5 日將其所營之「速潔車美體專研院」中山店頂讓予另案證人

○○○，頂讓時另案證人○○○曾向被告詢問該店招牌與告訴人所經營之

「速潔汽車美容工作室」商標相同，是否有問題，被告向另案證人○○○表

示沒有問題，另案證人○○○始敢受讓該店經營等語，亦經○○○於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 102 年度民商訴字第 1 號案件中陳述明確，是被告顯係在明知

告訴人係以「速潔」作為其汽車美容工作室之名稱及招牌之情況下，執意以

「速潔」2 字作為其汽車美容服務之廣告招牌及傳單，擴張至非其原先使用

商品或服務之範疇，自難認係善意使用之情形。(三)再據告訴人所示：因被

告所營之「速潔車美體專研院」曾核發貴賓卡予客戶，在被告所營之汽車美

容店面停止營業後，被告先前之客人仍會持被告所發行之貴賓卡至告訴人之

店內要求告訴人概括承受貴賓卡所提供之優惠措施，顯見被告之行為，已造

成相關消費者之混淆誤認。(四)原審判決既認被告所使用之廣告招牌及宣傳

傳單，係使用與告訴人近似之商標，且在明知告訴人使用該商標之情況下，

擴張至與其原先使用商品或服務不同之汽車美容服務項目，並已明顯造成消

費者之混淆誤認，則與善意使用之構成要件及立法意旨均已不符，原審竟仍

認被告使用係出於善意，判決理由顯有矛盾之處云云。但查： 

(一)按下列情形，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善

意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者。但以原使用之商品



或服務為限；商標權人並得要求其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商標法第 36條第 1 

項第 3 款（即修正前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定有明文。依 99 年 8 月

25 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下列情形，不受他人商標權

之效力所拘束：．．．三、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善意使用相同或近似

之商標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者。但以原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限；商標

權人並得要求其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此一規定於 86 年 5 月 6 日修正

公布之商標法係列為商標法第 23 條第 2 項，該條修正時，行政院函送立法

院之修正草案中，其但書用語係「以原使用商品及原產銷規模為限。」惟在

立法院二讀時，刪除「原產銷規模」用語，可知上開法條所謂「以原使用之

商品或服務為限」一語，並無產銷規模之限制。然有疑義者，乃所謂「產銷

規模」究何所指？此一所謂產銷規模，究竟係指「店數」之限制，抑或「地

理區域」之限制？換言之，善意先使用者得否增加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店家數

目？可否於不同地理區域開設分店？有認為修法二讀時刪除產銷規模，其意

僅在於放寬分店數，並不及於地理區域之擴張，因此，倘所開設之分店其地

理區域相距原商店過遠，不應認為係善意合理使用。本院考其立法原意，認

為立法過程既有意刪除「以原產銷規模為限」之用語，自難認為「以原使用

之商品或服務為限」一詞得再擴及至產銷或經營規模之限制。申言之，本法

條修法過程中既刪除「以原產銷規模為限」之用語，其用意既不欲限制原產

銷規模，則修正後法條所載之「但以原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為限」用語，即應

解為無地理區域及業務規模之限制，蓋所謂產銷規模者，有以在原址擴充原

店面營業面積者，有以在原地理區域開設分店方式者，亦有以在不同地理區

域開設分店方式呈現者，立法者於刪除「以原產銷規模為限」之限制時，自

應已預見上開不同方式之產銷規模型態，若謂僅限於原址擴店，或僅限於原

地理區域內開設分店，顯然係擅自增加法條文義所未明文之限制，自屬於法

無據之解釋。況商標法對商標權人之保護部分，於有善意先使用者情形時所

以設有例外規定，其中不乏係因商標先使用者不知申請商標註冊緣故而嗣後

遭他人持以申請註冊者，此種情形下，若謂此種利用他人不知註冊而搶先註

冊者之權利應優先保護，而善意先使用者因此即不得繼續發展其業務，不但

不當限制人民工作權及生存權，恐亦不符誠信原則。本條規定既未就地理區

域及營業規模明文限制，本於「罪刑法定」原則，自不宜擴張解釋而過度限

制善意先使用者之權利，並擴張刑法之適用。再按本條先使用所謂之「善意」，

並非以其不知他人商標之存在為判斷基準，而係以其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

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時，並無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之不正競爭意圖為

判斷基準。 

(二)查被告係於 82 年 12月 17日、92年 4 月 2 日即向桃園縣政府申請「速潔洗

車用品企業社」、「速潔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之營利事業登記證，營業項目為

清潔用品批發業與其他汽車服務業等，且於 84年 1 月 1 日經智慧財產局核

准使用「SJ」商標圖樣（詳見附表編號 2 ），指定使用於亮光蠟與汽車蠟等



商品，現均仍在營業及商標專用期限內，並於 99年 1 月 4 日委請案外人○

○○製作廣告看板，並於 99年 1 月 25 日即變更營業項目，增加「其他汽車

服務業」、「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之營業項目，

有桃園縣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商業登記抄本、經濟部商業司商業登記資料

查詢表、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資料查詢表、中華民國商標註冊證、智慧財產局

商標資料檢索服務表各 1 份、有商業登記資料查詢畫面等在卷可稽（見他字

卷第 27 頁、第 28 頁、第 70 頁、第 75 頁、第 90 頁、第 108 頁；偵字卷第

18頁、第 20頁、第 24頁；偵續字卷第 12頁、第 13頁、第 53 頁），並經證

人張國樑於原審證述明確（見原審102 年智易第7 號卷第18頁至第20頁），

而告訴人直至 99 年 2 月 2 日始為系爭商標註冊申請，同年 11 月 1 日始經

智慧財產局核准使用「速潔汽車美容」商標圖樣（下稱系爭商標，詳見附表

編號 1 ），亦有智慧財產局商標資料檢索服務表各 1 份（見他字卷第 6 頁），

是被告經營洗車用品事業，並已以「速潔」為名之時間點，早於告訴人申請

系爭商標圖樣前，應可認定。 

(三)次查被告早年經營之「速潔洗車用品社」雖無汽車美容等相關營業項目，然

被告為擴展事業，於 99 年 1 月 4 日委請案外人○○○製作廣告看板，並於

99年 1月 25日即變更營業項目，增加「其他汽車服務業」、「除許可業務外，

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之營業項目，有商業登記資料查詢畫面在

卷可查（見他字卷第 90頁），依其文義解釋，自得經營洗車服務等汽車美容

業務。故就洗車用品事業者為擴展事業，兼營汽車美容服務，在一般消費者

眼中，被告之「速潔洗車用品社」從販賣洗車用品，到推展洗車業務，應屬

相關聯事業之擴展，亦非由無到有，突然憑空創業成立，實難認被告有何造

成消費者誤認其擴展洗車業務服務與告訴人洗車服務係同一或關連性來源

之不正競爭意圖。檢察官雖認為被告在停止營業後，先前之客人仍會持被告

所發行之貴賓卡至告訴人之店內要求告訴人概括承受貴賓卡所提供之優惠

措施，認為被告之行為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之情云云，惟查被告在告訴人申

請系爭商標圖樣前，業已以「速潔」為名，經營洗車用品事業。且被告所使

用之「速潔 SJ 及圖」商標字樣，亦係其多年之公司、商號名稱，並早於告

訴人經營汽車美容服務之時間，其經營洗車等汽車美容業務，屬於合理之相

關營業項目擴展，並非無端為經營汽車美容事業，而憑空剽竊告訴人商標之

「速潔」2 字，已符合商標法第 36條第 1 項第 3 款之「善意」要件，此外，

檢察官並未提出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何基於不正當之競爭目的而使用近似

之商標於同一或類似服務之惡意，應認被告係於告訴人上開商標申請前即已

善意使用「速潔」字樣，而不受系爭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 

(四)告訴人「速潔汽車美容工作室」係於 99 年 1月 14日核准設立登記，有商業

登記資料查詢在卷可查（見偵字卷第 19 頁），晚於被告決定經營洗車、汽車

美容服務之日期（即 99年 1月 4日），被告使用近似系爭商標招牌時，即 99

年 1月 28日，亦早於告訴人申請系爭商標註冊之 99年 2月 2日，已如前認



定，被告縱使於 95、96年間因汽車用品買賣得知告訴人有於桃園縣 0000鄉

以「速潔」為名經營汽車美容服務，然我國商標採註冊主義，且告訴人當時

既未辦理營業登記及商標註冊，被告無法得知告訴人是否於 99 年間仍有經

營汽車美容服務，而被告決定以「速潔」為名經營汽車美容等服務時，告訴

人尚未為營業登記、亦未為商標註冊、更遑論是否有繼續經營之事實，被告

均未認知，是無法以告訴人事後之營業事業設立登記及商標註冊行為，而反

指被告之擴展事業經營項目之「速潔洗車用品企業社」違反商標法，再者被

告所使用之「速潔 SJ 及圖」商標字樣，亦係其多年之公司、商號名稱，並

早於告訴人經營汽車美容服務之時間，其經營洗車等汽車美容業務，屬於合

理之相關營業項目擴展，均已如前述，被告之先使用商標行為既不受告訴人

所有註冊系爭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被告自得持續使用「速潔」字樣商標於

原使用之服務範圍，是尚難認定被告有侵害系爭商標之主觀犯意。 

(五)承上，被告既係在系爭商標申請註冊前即已先使用「速潔」字樣經營汽車美

容相關服務，依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被告自得繼續使用「速

潔」字樣於其所經營之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檢察官雖復以：被告於系

爭商標註冊公告後之 99年 11月 11日起，仍有在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地點，

為行銷目的，開設「速潔洗車用品企業社」、「速潔車美體專研院」等 4 家分

店，應不得主張善意使用云云，惟查本案被告於系爭商標申請前後均使用「速

潔」字樣於同一之經營汽車美容相關服務，就商品及服務內容而言，並未逾

越原使用商品或服務之範圍，況所謂「原商品或服務為限」之限制既不包含

規模或地理區域之限制，已如前述，本諸「罪刑法定」原則，被告上開行為，

自應認為符合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換言之，被告之行為仍

屬善意先使用之行為，不受系爭商標權效力拘束，既不受系爭商標權之拘束，

被告之行為即不構成商標法第 95條第 3 款規定之違反。 

(六)又被告主觀上既認為其善意先使用系爭商標，主觀上自無侵害商標之故意，

況其行為亦符合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3 款有關善意先使用商標之規定，

自不構成商標法第 95 條第 3 款之違反，已如前所述，故縱然被告事後知悉

系爭商標業經他人申請取得註冊，仍然繼續使用系爭商標，主觀上是否另有

侵犯告訴人商標權之犯意，即再無討論之必要。 

三、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證據尚無法積極證明被告犯罪，此外，綜觀全案卷證

資料，亦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涉有檢察官所指之違反商標法犯行，

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首揭法條說明，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從

而，原審因認檢察官所舉證據尚難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尚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撤銷改判有罪，

為無理由，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368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雪梅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9  月  26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得灶 

               法 官 歐陽漢菁 

               法 官 林靜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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